
解釋字號 釋字第503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89年04⽉20⽇

解釋爭點 ⾏為併符⾏為罰及漏稅罰要件時得重複處罰？

解釋文 納稅義務⼈違反作為義務⽽被處⾏為罰，僅須其有違反作為義務

之⾏為即應受處罰；⽽逃漏稅捐之被處漏稅罰者，則須具有處罰

法定要件之漏稅事實⽅得為之。⼆者處罰⽬的及處罰要件雖不相

同，惟其⾏為如同時符合⾏為罰及漏稅罰之處罰要件時，除處罰

之性質與種類不同，必須採⽤不同之處罰⽅法或⼿段，以達⾏政

⽬的所必要者外，不得重複處罰，乃現代⺠主法治國家之基本原

則。是違反作為義務之⾏為，同時構成漏稅⾏為之⼀部或係漏稅

⾏為之⽅法⽽處罰種類相同者，如從其⼀重處罰已⾜達成⾏政⽬

的時，即不得再就其他⾏為併予處罰，始符憲法保障⼈⺠權利之

意旨。本院釋字第三五六號解釋，應予補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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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按當事⼈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⽤之本院解釋，發⽣疑義，聲請

補充解釋，經核確有正當理由者，應予受理。本件聲請⼈因營業

稅事件，經⾏政法院確定終局判決引⽤本院釋字第三五六號解釋

作為判決之依據，惟該號解釋對納稅義務⼈違反作為義務被處⾏

為罰與因逃漏稅捐⽽被處漏稅罰，究應併合處罰或從⼀重處斷，

並未明⽰，其聲請補充解釋，即有正當理由，合先敘明。

違反租稅義務之⾏為，涉及數處罰規定時可否併合處罰，因⾏為

之態樣、處罰之種類及處罰之⽬的不同⽽有異，如係實質上之數

⾏為違反數法條⽽處罰結果不⼀者，其得併合處罰，固不待⾔。

惟納稅義務⼈對於同⼀違反租稅義務之⾏為，同時符合⾏為罰及

漏稅罰之處罰要件者，例如營利事業依法律規定應給與他⼈憑證

⽽未給與，致短報或漏報銷售額者，就納稅義務⼈違反作為義務

⽽被處⾏為罰與因逃漏稅捐⽽被處漏稅罰⽽⾔，其處罰⽬的及處

罰要件，雖有不同，前者係以有違反作為義務之⾏為即應受處

罰，後者則須有處罰法定要件之漏稅事實始屬相當，除⼆者處罰

之性質與種類不同，例如⼀為罰鍰、⼀為沒入，或⼀為罰鍰、⼀

為停⽌營業處分等情形，必須採⽤不同⽅法⽽為併合處罰，以達

⾏政⽬的所必要者外，不得重複處罰，乃現代⺠主法治國家之基

本原則。從⽽，違反作為義務之⾏為，如同時構成漏稅⾏為之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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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或係漏稅⾏為之⽅法⽽處罰種類相同者，則從其⼀重處罰已⾜

達成⾏政⽬的時，即不得再就其他⾏為併予處罰，始符憲法保障

⼈⺠權利之意旨。本院釋字第三五六號解釋雖認營業⼈違反作為

義務所為之制裁，其性質為⾏為罰，此與逃漏稅捐之漏稅罰乃屬

兩事，但此僅係就⼆者之性質加以區別，非謂營業⼈違反作為義

務之⾏為罰與逃漏稅捐之漏稅罰，均應併合處罰。在具體個案，

仍應本於上述解釋意旨予以適⽤。本院前開解釋，應予補充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翁岳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劉鐵錚　吳　庚　王和雄　王澤鑑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林永謀　施文森　孫森焱　陳計男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曾華松　董翔⾶　楊慧英　戴東雄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蘇俊雄　黃越欽　賴英照　謝在全

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協同意⾒書 ⼤法官 曾華松 

本件解釋意旨，認為納稅義務⼈違反作為義務⽽被處⾏為罰，如
同時符合⾏為罰及漏稅罰之處罰要件時，除處罰之性質與種類不
同，必須採⽤不同之處罰⽅法或⼿段，以達⾏政⽬的所必要者
外，不得重複處罰，乃現代⺠主法治國家之基本原則；本院釋字
第三五六號解釋，略稱：「營業稅法第四⼗九條就營業⼈未依該
法規定期限申報銷售額或統⼀發票明細表者，應加徵滯報⾦、怠
報⾦，係對營業⼈違反作為義務所為之制裁，其性質為⾏為罰，
此與逃漏稅捐之漏稅罰乃屬兩事」等語，立意過簡，易啟誤解。
同時符合⾏為罰及漏稅罰之處罰要件時，是否屬於同⼀⾏為之⼀
事？其處罰之⽬的及性質是否各異？似此同時違反租稅罰之不同
條項或條款之⾏為，究應併予處罰，抑或擇⼀從重處罰即可，如
併予處罰，有無違反「⼀事不再罰」或「⼀事不⼆罰」原則？該
號解釋並未明⽰；⽽⾏政法院八⼗五年度判字第三七八號營業稅
事件判決，復參照本院釋字第三五六號解釋，維持原處分機關及
⼀再訴願決定機關所為⾏為罰及漏稅罰，應併予處罰之⾒解，致
聲請⼈受不利益確定判決，認為有違「⼀事不再罰」或「⼀事不
⼆罰」原則，因據以聲請本院就釋字第三五六號解釋，予以補充
解釋，本院予以受理，並作成實體解釋，其解釋文本席固表贊
同。惟其所持理由，稍嫌過於抽象及簡略，易引起誤解誤⽤。鑑
於：「程序不合，實體不究」之憲法救濟審理原則，以及事涉具
體個案「⼀事不再罰」，或「⼀事不⼆罰」原則之運⽤及釐清，
相關法理之說明及具體個案運⽤實態，⾃有進⼀步闡釋之必要，
爰就此部分，提出協同意⾒書如次： 

⼀、程序⽅⾯：本件聲請⼈除上開據以聲請解釋之⾏政法院判決
外，另援引⾏政法院八⼗四年度判字第⼀九四四號、八⼗四年度
判字第三⼆○八號及八⼗五年度判字第八⼆三號判決 (以下簡稱
三判決) ，⼀併據以聲請補充解釋部分，經核各該判決，不惟未
適⽤本院釋字第三五六號解釋據以為不利益於聲請⼈之確定裁



判，且聲請⼈在⾏政救濟程序中，就本部分亦始終未就本院該號
解釋有所主張。⾏政法院上揭三判決，就涉及本院該號解釋部
分，前⼆者反駁斥被告桃園縣稅捐稽徵處妄引該號解釋主張⾏為
罰與漏稅罰應予併罰之主張，於八⼗四年度判字第⼀九四四號判
決，將再訴願決定、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處罰鍰新台幣三千元
部分均撤銷，致聲請⼈受益，並於同判決理由中明⽩指出：「營
業稅法第四⼗五條前段之規定與同法第五⼗⼀條第⼀款之規定，
均屬秩序罰性質，均以未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⽽營業，為違規構
成要件，營業稅法第四⼗五條前段係就未達漏稅階段之違規處
罰，營業稅法第五⼗⼀條第⼀款則係對已達漏稅階段之違規⾏為
處罰，祇依後者規定處罰鍰已⾜達成⾏政上之⽬的者，依⼀事不
⼆罰原則，即毋庸⼆者併罰，被告指⾏政罰全不適⽤法規競合之
情形，難謂有據」。八⼗四年度判字第三⼆○八號再審判決，亦
以同⼀⾒解駁回聲請⼈再審之訴，此有該判決影本附卷可稽。本
部分且因被告桃園縣稅捐稽徵處始終未再爭執，致未有任何爭議
發⽣。⾄⾏政法院八⼗四年度判字第三⼆○八號、八⼗五年度判
字第八⼆三號判決，則係聲請⼈遞對同院八⼗四年度判字第⼀九
四四號判決不服，依法提起再審之訴事件，但遞遭「再審之訴駁
回」之結果，初與本院釋字第三五六號解釋無涉。聲請⼈之所以
遭受不利益裁判，就本件⽽⾔，⾏政法院八⼗四年度判字第⼀九
四四號、八⼗四年度判字第三⼆○八號，均本於其確信，依下列
基準⽽為判決，即：「稅法上關於⾏為罰與漏稅罰屬不同之處罰
範疇，其⾏為分別違反法令所定義務，同時觸犯此⼆者之處罰規
定者，有無擇⼀重處罰法理之適⽤，應視其是否屬同⼀⾏為及其
處罰之⽬的⽽定。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四條所定為⾏為罰，以依法
應給與他⼈憑證⽽未給與為構成要件，與營業稅法第五⼗⼀條第
⼀款規定之漏稅罰，以未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⽽營業為構成要
件，⼆者性質構成要件各別，非屬同⼀⾏為，其處罰之⽬的各
異，原告即本件聲請⼈等以個別⾏為分別違反此兩種處罰之規
定，被告併予處罰，並無違背⼀事不⼆罰之法理，⾃無不合」，
此有卷附各該判決影本可按。⾄⾏政法院八⼗五年度判字第八⼆
三號判決，則以法律⾒解之歧異，不符合⾏政訴訟法第⼆⼗八條
第⼀款法定再審原因，其遽⾏再審無理由，乃據以駁回聲請⼈再
審之訴，亦有同判決影本附卷可稽。 
總之，本件解釋理由書第⼀段所指：「本件聲請⼈因營業稅事
件，經⾏政法院確定終局判決引⽤本院釋字第三五六號解釋作為
判決之依據」，其所指「確定終局判決」，依上所述，並不包括
聲請⼈⼀併聲請解釋，核與釋字第三五六號解釋無涉之⾏政法院
八⼗四年度判字第⼀九四四號、八⼗四年度判字第三⼆○八號及
八⼗五年度判字第八⼆三號判決在內。本於「程序不合，實體不
究」之憲法救濟審理原則，此部分，本院⾃無從受理。易⾔之，
本解釋理由書第⼀段所指「⾏政法院確定終局判決」乃指⾏政法
院參照本院釋字第三五六號解釋，據以為不利益於聲請⼈之同院
八⼗五年度判字第三七八號營業稅事件判決⽽⾔，未及其他同院
判決。 

⼆、實體⽅⾯：「⼀事不再罰」或「⼀事不⼆罰」原則，就⾏政
制裁⽽⾔，係指違法⾏為⼈之同⼀違法⾏為，亦即其基於單⼀之



決定，或⾃然意義下之單⼀⾏為，違反數個法律；其與通常複數
之違反⾏政義務⾏為，係由於各別之決意或⾃然意義下之複數⾏
為有別，不得以同⼀事實和同⼀依據，給予兩次以上⾏政處罰
(註⼀) 。反之，為達⾏政「合⽬的性」之要求，遇有數個違反⾏
政義務之⾏為，應分別處罰 (註⼆) 。例如：營業⼈進貨未依規定
取得進貨憑證，並於銷貨時漏開統⼀發票之漏進漏銷事件，其銷
貨漏開統⼀發票部分，同時違反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四條關於應給
他⼈憑證⽽未給 (依查明認定之總額，處百分之五罰鍰之⾏為罰)
，及營業稅法第五⼗⼀條第三款短報或漏報銷售額 (處漏稅額⼀
倍⾄⼗倍罰鍰之漏稅罰) ，因係同⼀違法⾏為，⾃應擇⼀從重處
罰。⾄其進貨未依規定取得進貨憑證部分，因其係由於各別之決
意或⾃然意義下之複數⾏為，⾃仍應依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四條關
於應⾃他⼈取得憑證⽽未取得，處以經查明認定總額百分之五罰
鍰之⾏為罰。乃因進貨未依規定取得憑證，因素⾄多，其與銷貨
漏開統⼀發票及應給他⼈憑證⽽未給，非有必然關連所致；此與
本解釋理由書第⼆段例⽰所指營業⼈依法律規定應給與他⼈憑證
⽽未給與，致短報或漏報銷售額者，同時違反稅捐稽徵法第四⼗
四條關於應給他⼈憑證⽽未給與之⾏為罰，與違反營業稅法第五
⼗⼀條各款規定例如：未申辦營業登記、逾限未申報銷售額，未
按規定申報統⼀發票明細表短報漏報銷售額時之漏稅罰，核屬出
於營業⼈之單⼀決定，或⾃然意義下之單⼀⾏為，違反數個法
律，亦即違反營業稅法第五⼗⼀條第⼀款 (處漏稅罰) 及稅捐稽徵
法第四⼗四條 (處⾏為罰) ，即營業⼈對於同⼀違反租稅義務之⾏
為，同時符合漏稅罰及⾏為罰之處罰要件，本於「⼀事不再
罰」，或「⼀事不⼆罰」之原則，⾃應擇⼀從重處罰，不得併
罰。本解釋理由書，未就違反租稅義務，因⾏為之態樣及處罰之
⽬的不同，⽽得併罰之情形，併予例⽰，致易引起不必要之疑
惑，為⼀併杜絕外界此項不必要之誤解，以及為貫徹本解釋理由
書末段「在具體個案，仍應本於上述解釋意旨，予以適⽤」之本
旨，及「本院釋字第三五六號解釋，應予補充」⽽非應予變更之
本義，爰提出協同意⾒書如上 (註三) 。 

註⼀：參照⾏政罰法草案第⼆⼗⼆條：「⼀⾏為發⽣⼆以上之結
果者，從⼀重處罰」及其「立法理由」說明。⾒：⾏政制裁制度
(研究主持⼈：張劍寒 參與研究：翁岳⽣、城仲模、朱志宏、古
登美) ，⾴⼆七四、⼆七五，⾏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印，
上海印刷廠印刷，六⼗八年六⽉。按上開草案係屬學者個⼈研究
意⾒，並非政府草案，下同。 
註⼆：參照⾏政罰法草案第⼆⼗⼀條：「⼆以上違反⾏政義務之
⾏為，分別處罰」及其「立法理由」說明。⾒：同上「⾏政制裁
制度」，⾴⼆七四。 
註三：⾏政秩序罰法草案，有下列規定，亦可供參考： 
第⼆⼗三條 (單⼀⾏為) 「⼀⾏為觸犯數個違反⾏政義務之秩序罰
規定者，依所定罰鍰為最⾼額之法律處罰之。但裁處之全額不得
低於其他處罰較輕之法律所定之最低罰鍰額度。」 (第⼀項) 「其
他處罰較輕之法律定有管制罰或沒入者，仍得裁處之。」 (第⼆
項) 
第⼆⼗四條 (連續⾏為) 「連續數⾏為⽽觸犯同⼀違反⾏政義務之



秩序罰規定，如其⾏為在時間及空間上具有相當關聯者，以⼀⾏
政不法⾏為論，但得加重其罰鍰⾄⼆分之⼀。」 
第⼆⼗五條 (數⾏為) 「數個違反⾏政義務之⾏為，觸犯數個⾏政
秩序罰之規定者，分別處罰之。」 
第⼆⼗六條 (犯罪⾏為與⾏政不法⾏為之競合) 「⼀⾏為同時觸犯
刑法與科處⾏政秩序罰之法律者，適⽤刑法之規定。但⾏政主管
機關仍得為管制罰之裁處。」 (第⼀項) 「前項⾏為如未受刑罰之
宣告者，仍得依科處⾏政秩序罰之法律裁處之。」 (第⼆項) 
⾒：⾏政不法⾏為制裁規定之研究 (⾏政秩序罰法草案) (計劃主
持⼈：廖義男，協同主持⼈：林⼭⽥，共同研究⼈：許宗⼒、林
⼦儀、王珍珠) ，⾴⼆三三、⼆三六、⼆三八，經社法規研究報
告⼀○○五，⾏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健全經社法規⼯作⼩組，七
⼗九年五⽉。 
另外，財政部稅制委員會委託研究 (研究主持⼈：城仲模，協同
主持⼈：黃茂榮，共同研究⼈：劉春堂、陳志龍、謝銘洋等) ，
八⼗年⼗⼀⽉出版：「租稅罰則之檢討與改進」⼀書⾴⼆九八⾴
「租稅罰則建議條文草案」第⼆條則規定：「⼀⾏為同時為犯罪
⾏為及違反秩序⾏為者，適⽤刑罰之規定，但關於停⽌營業、停
⽌執業、註銷營業執照或註銷執⾏業務資格得併課之。同⼀稅捐
違章⾏為已處以罰鍰者，不得再為處罰。」 (第⼀項) 「前項所規
定之情形，對其⾏為不處以刑罰者，仍得處以秩序罰。對同⼀稅
捐之短漏得處以⼀次漏稅罰。」 (第⼆項) 「因同⼀稅捐債務⽽違
反⾏為義務或繳納義務者，為第⼀項規定之適⽤，其先後之違反
⾏為視為⼀⾏為。」 (第三項) 「因同⼀稅捐債務⽽同時或先後違
反數⾏為義務者，從⼀重處斷。但依本法規定得連續處罰者，依
其規定。」 (第四項) (以下略) 

抄本503(含協同意⾒書)

相關法令 司法院釋字第356號解釋

營業稅法第45條、第51條第1款(88.06.28)

稅捐稽徵法第44條(86.10.29)

相關文件 抄楊０興等⼆⼗⼆⼈聲請書

受文者：司法院

主 旨：為因⾏政法院八⼗五年度判字第三七八號判決 (附件⼀) 

適⽤ 鈞院釋字第三五六號解釋；⾏政法院八⼗四年度判字第⼀九

四四號、八⼗四年度判字第三⼆０八號及八⼗五年度判字第八⼆

三號判決 (附件⼆) 雖未明⽩表⽰適⽤ 鈞院釋字第三五六號解

釋，但事實上卻適⽤ 鈞院該號解釋，牴觸憲法第⼗五條、第⼆⼗

三條，懇祈鈞院⼤法官補充解釋，俾保障⼈⺠受憲法保障之基本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25996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356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6082&ldate=19990628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5933&ldate=19971029&lser=001


權利。

說 明：

⼀、聲請解釋憲法之⽬的

鈞院釋字第三五六號解釋謂：「……加徵滯報⾦、怠報⾦，係對

營業⼈違反作為義務所為之制裁，其性質為⾏為罰，此與逃漏稅

捐之漏稅罰乃屬兩事。上開規定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，與憲

法並無牴觸。」該號解釋公布後，⾏政法院即以之為「⾏為罰與

漏稅罰」併罰之依據，分別予以處罰，嚴重侵害⼈⺠財產權，違

背「禁⽌過苛原則」 (Ueber-massverbot) ，牴觸憲法第⼗五

條、第⼆⼗三條之規定，因此，懇祈鈞院⼤法官從憲法的層⾯

(不要拘泥於法令層⾯) ，對⼀個單純的違法⾏為，符合數個租稅

罰 規 定 ， ⽽ 有 特 別 關 係  (Spezialitaet) 、 補 充 關 係  

(Subsidiaritaet) 或吸收關係 (Konsu-mtion) 時，究採⾏為罰與

漏稅罰併罰主義，抑採吸收主義 (附件三) ，為補充解釋，俾保障

⼈⺠受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利。⼆、疑義之經過與性質及涉及之憲

法條文

(⼀) 疑義之經過 

（1）聲請⼈楊０興，於⺠國 (下同) 七⼗六年⾄七⼗八年間，私

下募集聲請⼈林０珍等⼈以「隱名合夥」 (暗股) ⽅式，出資購地

建屋銷售，⼯地名稱有「中壢第○城」、「復○⼯業城」、「龍

○廣場」等。

（2）查個⼈建屋出售所得，⾄⺠國七⼗八、九年間，⼀向均認

為係個⼈財產交易所得，⽽非營利事業所得，依法僅須繳納財產

交易所得之綜合所得稅，並不須辦理營業登記，亦毋庸繳納營業

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，就此財政部六⼗五年六⽉九⽇台財稅第三

六０三⼆號函即規定：「個⼈建屋出租或出售，准照台北市國稅

局函建議，將其所得直接歸⼾課徵個⼈所得稅，不必責令辦理營

利事業登記，並免課徵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。」依據上開財

政部函文規定，個⼈建屋出售案件，⾃⺠國六⼗五年九⽉六⽇起

即可免辦營業登記，免徵營業稅及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，⽽僅歸

⼾課徵個⼈綜合所得稅。此外，財政部七⼗三年五⽉⼆⼗八⽇台

財稅第五三八七五號函釋亦明令：「個⼈興建房屋於辦理建物總

登記 (所有權第⼀次登記) 前出售部分： (⼀) 財產交易所得歸屬年

度，以房屋起造⼈變更⽇所屬年度為準，……個⼈出資建屋出

售，⽽以他⼈名義為起造⼈者，應將財產交易所得歸併出資建屋



者之所得課稅」等語，⾜資證明個⼈建屋出售，實務上並不課徵

營業稅。迨⾄八⼗⼀年⼀⽉三⼗⼀⽇財政部始以台財稅第八⼀⼀

六五七九五六號函釋變更⾒解謂：「建屋出售核屬營業稅法規定

應課徵營業稅之範圍，⾃本函發布⽇起，經建築主管機關核發建

造執照者，除⼟地所有權⼈以持有⼀年以上之⾃⽤住宅⽤地，拆

除改建房屋出售者外，均應依法辦理營業登記，課徵營業稅及營

利事業所得稅。」本件財政部函釋並表⽰法令不溯既往，⽽謂：

「六、⾄本部七⼗三年五⽉⼆⼗八⽇台財稅第五三八七五號函，

有關個⼈出資建屋出售，其財產交易所得計課綜合所得稅之規

定，適⽤之範圍，⾃本函發布⽇起，應以依本函規定免辦營業登

記並免課徵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者為限。」查本件係發⽣在

財政部八⼗⼀年⼀⽉三⼗⼀⽇函釋發布之前，依當時有效適⽤之

法令狀態，個⼈建屋出售免辦營業登記並免徵營業稅。故本件縱

認是聲請⼈等⼈之建屋銷售⾏為，惟查聲請⼈乃因信賴當時有效

之法令⽽以個⼈名義購買系爭⼟地並進⾏建屋出售事宜，按僅偶

然購置系爭⼟地建屋出售，⾃非營利事業，⽽其個⼈建屋出售，

依當時財政部六⼗五年六⽉九⽇之法令既屬免徵營業稅，則依法

令不溯既往原則，⾃不因嗣後法令變更⽽受影響。

（3）法務部調查局北區機動組於七⼗九年七⽉五⽇會同台北縣

稅捐稽徵處查獲聲請⼈等未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，興建房屋出

售，案移桃園縣稅捐稽徵處審理，桃園縣稅捐稽徵處就第○城部

分予以核定逃漏銷售額新台幣 (以下同) ⼆五、四七⼆、０００

元，桃園縣稅捐稽徵處除依營業稅法第五⼗⼀條第⼀款規定補徵

營業稅⼀、⼆七三、六００元，並按所漏稅額處五倍罰鍰六、三

六八、０００元，另依營業稅法第四⼗五條規定處以罰鍰三、０

００元，再就其未依規定給與他⼈憑證之⾏為依稅捐稽徵法第四

⼗四條規定處以百分之五罰鍰⼀、⼆七三、六００元，合計應處

罰鍰七、六四四、六００元。就復○⼯業城部分，予以核定逃漏

銷售額為新台幣 (以下同) 三七、五四０、０００元，移由桃園縣

稅捐稽徵處審理，除據以補徵營業稅⼀、八七七、０００元外，

並依營業稅法第四⼗五條規定，以聲請⼈等未依規定申請營業登

記，科處罰鍰三、０００元；另依同法第五⼗⼀條第⼀款規定，

按其所漏營業稅額處以五倍之罰鍰計九、三八五、０００元 (計

⾄百元⽌) ；暨依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四條規定，按其應給與他⼈

憑證⽽未給與他⼈憑證⾦額處以百分之五罰鍰計⼀、八七七、０

００元，合計應處罰鍰⼀⼀、⼆六五、０００元。就第○城部



分，聲請⼈等不服，申請復查，未獲變更 (附件四) ，提起訴願亦

遭駁回 (附件五) ，經提起再訴願，再訴願決定機關雖撤銷依營業

稅法第四⼗五條規定科處罰鍰之部分，但其餘部分仍遭駁回 (附

件六) ，聲請⼈等仍難⽢服，依法提起⾏政訴訟，亦遭駁回。⾏

政法院之判決理由謂：「……按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四條係對營利

事業依法規定應給與他⼈憑證⽽未給與者所處之⾏為罰，營業稅

法第五⼗⼀條第⼀款係對未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⽽營業，就其漏

稅所處之漏稅罰，⼆者之立法⽬的及處罰條件各不相同，不⽣法

條競合之關係，參照司法院釋字第三五六號解釋，被告分別予以

處罰，要無不合。」就復○⼯業城部分，聲請⼈等不服，申請復

查，未獲變更 (附件七) ，提起訴願，遭駁回 (附件八) ，經提起再

訴願，亦遭駁回 (附件九) ，⾏政法院八⼗四年度判字第⼀九四四

號判決雖撤銷再訴願決定、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處罰鍰新台幣

捎仟元部分，其餘之訴則駁回，⾏政法院八⼗四年度判字第三⼆

０八號及八⼗五年度判字第八⼆三號判決則皆駁回再審之訴。

⼆、疑義之性質

按釋字第三三七號解釋理由書謂：「⾏為罰與漏稅罰，其處罰之

⽬的不同，處罰之要件亦異，前者係以有此⾏為即應處罰，與後

者係以有漏稅事實為要件者，非必為⼀事。其違反義務之⾏為係

漏稅之先⾏階段者，如處以漏稅罰已⾜達成⾏政上之⽬的，兩者

應否併罰，乃為適⽤法律之⾒解及立法上之問題……。」⽽鈞院

釋字第三五六號解釋，僅認為營業稅法第四⼗九條加徵滯報⾦、

怠報⾦之規定，係對營業⼈違反作為義務所為之制裁，其性質為

⾏為罰，與逃漏稅捐之漏稅罰，乃屬兩事，並未變更釋字第三三

七號解釋之⾒解，亦未進⼀步解釋，⾏為罰與漏稅罰，究係採併

罰主義，抑或採吸收主義。然⾏政法院八⼗五年度判字第三七八

號、八⼗四年度判字第六⼗⼀號、八⼗四年度判字第⼀九四四

號、八⼗四年度判字第三⼆０八號及八⼗五年度判字第八⼆三號

判決，皆以 鈞院釋字第三五六號解釋為其併罰之根據。 鈞院釋

字第三五六號解釋，若採取併罰主義，有無牴觸憲法第⼗五條、

第⼆⼗三條之規定，有請 鈞院解釋之必要，若非採取併罰主義，

亦請 鈞院明確解釋，免遭其他機關誤會。

三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⼈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⾒解

(⼀) ⼀⾏為不⼆罰原則 



（1）稅法為掌握納稅義務⼈，並確實查明課稅事實關係，乃課

予稅捐義務⼈⼀系列的協⼒義務，包括稅籍登記義務 (例如辦理

營利事業登記義務) ，帳簿設置登載義務，發票開立取得保存義

務，稅捐申報義務以及接受調查備詢等義務，在納稅義務⼈違反

此類⾏為義務的情形，稅法多規定應科處罰鍰，由於此種處罰，

通常並不以發⽣納稅義務⼈短漏稅款之結果為要件，因此被歸類

為⾏為罰。反之，如果納稅義務⼈因故意或過失違反稅法上誠實

申報義務，或違背義務致使稽徵機關不知有關課稅的重要事實，

致發⽣短漏稅捐結果，對於此種違反稅捐秩序的⾏為，所科處的

⾏政秩序罰 (罰鍰) ，⼀般即稱之為「漏稅罰」 (附件⼗) 。 

（2）納稅義務⼈違反前述稅法上的協⼒義務，並進⽽發⽣短漏

稅款結果之同⼀⾏為，雖分別觸犯⾏為罰與漏稅罰的規定，但因

其具有特別關係、補充關係或吸收關係，故只能為⼀個處罰，否

則，即有違法治國家⼀罪不⼆罰之原則。⾏政法院於八⼗四年九

⽉⼆⼗⽇第⼆次庭⻑評事聯席會議，已作成⼀致之決定，認為稅

捐稽徵法第四⼗四條係就未漏稅階段之違規為處罰，營業稅法第

五⼗⼀條第三款或第五款則係對已達漏稅階段之違規為處罰，祇

依營業稅法第五⼗⼀條第三款或第五款規定處罰已達⾏政上之⽬

的，毋庸⼆者併罰 (附件⼗⼀) 。財政部八⼗五年四⽉⼆⼗六⽇台

財稅第八五⼀九０三三⼀三號函釋，亦認為營業稅法第五⼗⼀條

與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四條毋庸併罰，應擇⼀從重處罰 (附件⼗⼆) 

。

（3）⾏政法院八⼗五年度判字第八⼆三號判決，雖認稅捐稽徵

法第四⼗四條及營業稅法第五⼗⼀條第⼀款，性質、構成要件各

別，非屬同⼀⾏為，故得併罰。惟查營業法第五⼗⼀條按所漏稅

額處罰鍰，故該條第⼀款亦以漏稅結果為構成要件，與稅捐稽徵

法第四⼗四條之⾏為，應屬同⼀⾏為。

(⼆) 比例原則 

（1）刑事犯為反道德、反倫理之惡性⾏為，在刑事處罰上，猶

有法條競合、想像競合、牽連犯之從重處罰規定。租稅秩序罰，

並無倫理之非難性，僅為達成⾏政⽬的之必要⼿段。租稅犯侵害

法益之嚴重性不及刑事犯，更應有採「處罰競合」或「吸收主

義」之必要，否則，即係處罰過苛，於⼿段與⽬的間不成比例關

係，顯然違反憲法第⼆⼗三條之比例原則。

（2）按外國立法例，如德國⼀九七七年租稅通則第三百七⼗八

條規定，其租稅秩序罰最重科處⼗萬⾺克，如以匯率⼀比⼗七計



算，相當於新台幣⼀百七⼗萬元⽽已，且其處罰限於「重⼤過

失」，「輕微過失」則不罰。⼜⽇本立法例，租稅犯罪⾏為之罰

⾦最⾼以五百萬⽇圓計算 (⽇本所得稅法第⼆百三⼗八條、法⼈

稅法第⼀百五⼗九條) ，如以匯率五比⼀計算，相當於新台幣⼀

百萬元⽽已，且限於故意犯，⾄於過失犯，則僅有按稅額加徵⼀

定百分比之加算稅⽽已 (國稅通則第六⼗五條以下) (參⾒附件九) 

，亦未如我國營業稅法第五⼗⼀條按所漏稅額科處「五倍⾄⼆⼗

倍」之罰鍰 (已於八⼗四年八⽉⼆⽇修正為⼀倍⾄⼗倍) 。就中壢

第○城及復○⼯業城⼆件⼯程⽽⾔，聲請⼈即被處罰鍰達⼀千八

百九⼗萬九千六百元之鉅，嚴重影響⼈⺠⽣計，與先進國家比

較，顯失公平合理，有違憲法第⼆⼗三條之比例原則。

(三) 平等原則 

我國各種稅法，對於違反稅法義務者，設有各種租稅罰之規定，

惟因構成要件不明確，或就同⼀構成要件或同性質之⾏為，各種

稅法重複為相同或不同之處罰規定，因此其法律效果亦頗為紛

雜，導致適⽤上發⽣紛歧⾒解 (附件⼗三) 。就⾏為罰與漏稅罰應

否併罰之問題⽽⾔，⾏政法院即有三種以上之⾒解，採併罰主義

者，有八⼗三年度判字第⼆⼆七九號、八⼗三年度判字第⼆七九

⼀號、八⼗三年度判字第⼆八⼆五號及八⼗四年度判字第六⼗⼀

號判決；採吸收主義者，有八⼗三年度判字第⼀八⼆八號、八⼗

三年度判字第⼆０三五號、八⼗三年度判字第⼆八六⼆號及八⼗

四年判字第⼆九七號判決；採折衷說者，有八⼗三年度判字第⼆

五九⼀號判決。就聲請⼈等出資購地建屋銷售⽽⾔，⾏政法院八

⼗五年度判字第八⼆三號判決採併罰主義 (參⾒附件⼆) ，⽽八⼗

四年度判字第⼆四六四號判決卻採毋庸併罰主義 (附件⼗四) ，令

⼈訝異的是，上述⼆個判決，皆是⾏政法院第四庭所為，時間僅

相距半年之久。由於稅法之多樣性與複雜性，適⽤稅法者 (執法

機關及⾏政法院) ⾒解之歧異，致使相同之案件，在無客觀合理

說明下 (sachlichgerechtfertigt) ，為不同處理，失去法治國家

之法律安定性，違反依法⾏政原則之理想，⽽有「⼈治」之傾

向，不但使⼈⺠迷惑，有被擺布玩弄的感覺，⽽且也違反「相同

者 ， 相 同 處 理 ， 不 同 者 ， 不 同 處 理 」 (Gleiches gleich und 

Ungleiches ungleichzubehandeln ) 之平等原則。 

(四) 學說及外國立法例 

我國學者幾乎都採吸收主義，擇⼀從重處罰，如城仲模⼤法官受

財政部稅制委員會委託研究，所著「租稅罰則之檢討及改進」⼀



書，吳庚⼤法官於釋字第三三七號解釋之⼀部不同意⾒書，及黃

守⾼、陳新⺠、董保城、陳敏等教授，參⾒附件九所引學者⾒

解。德國租稅通則第三百七⼗九條以下規定採吸收主義，德國違

反秩序法第⼗九條亦然。奧地利財政罰法第⼆⼗⼀條也採吸收主

義。⽇本國稅通則法第六⼗六條、第六⼗八條亦然 (附件⼗五) 

(五) 論者或謂賦稅收入是推動國家建設之主要財源，因此，加重

處罰⽅⾜以確保稅收，故⾏為罰與漏稅罰有併罰之必要。這種論

調，以為處罰是達成⾏政⽬的之最有效⼿段，迷信處罰效⽤，符

合中國傳統的統治觀念，故能獲得某些⼈⼠之贊同。然⼀味強調

處罰，不但疏於稅制之合理化與健全化，⽽且侵害⼈⺠的基本權

利，違反現代法治國家的理念，使國家無法現代化，故此種觀念

值得商榷 (附件⼗六) 。 

四、附件

附件⼀、⾏政法院八⼗五年度判字第三七八號判決影本⼄份。

附件⼆、⾏政法院八⼗四年度判字第⼀九四四號、八⼗四年度判

字第三⼆０八號及八⼗五年度判字第八⼆三號判決。

附件三、Robert Walter/Heinz Mayer, Grundriss des oester-

reichischen Verwal-tungsverfahrensrechts, Wien 1987, S.295. 

附件四、第○城復查決定書影本⼄份。

附件五、第○城訴願決定書影本⼄份。

附件六、第○城再訴願決定書影本⼄份。

附件七、復○城復查決定書影本⼄份。

附件八、復○城訴願決定書影本⼄份。

附件九、復○城再訴願決定書影本⼄份。

附件⼗、陳清秀，稅捐⾏為罰與漏稅罰應否併罰？財稅⼈員進修

⽉刊，八⼗四年六⽉⼗五⽇出版，第⼀⼆四⾴以下。

附件⼗⼀、⾏政法院八⼗四年九⽉⼆⼗⽇第⼆次庭⻑評事聯席會

議紀錄影本⼄份。

附件⼗⼆、財政部八⼗五年四⽉⼆⼗六⽇台財稅第八五⼀九０三

三⼀三號函影本⼄份。

附件⼗三、城仲模⼤法官、黃茂榮教授共同主持之「租稅罰則之

檢討與改進」之序⾔，黃建榮，租稅罰競合之研究，刑事法雜

誌，第四⼗⾴。

附件⼗四、⾏政法院八⼗四年度判字第⼆四六四號判決影本⼄

份。



附件⼗五、城仲模⼤法官，前揭書第⼀六七⾴以下。

附件⼗六、黃茂榮，⾏政處罰的概念及其建制原則。

謹 狀

司 法 院 ⼤ 法 官 公鑒

聲 請 ⼈：

楊０興 林０埤 張０福 ⽢０城

⽢０麗 徐０鏛 李０萍 徐０道

陳０州 翁０雄 潘０發 陳簡０省

簡０坤 戴０琴 簡０⼟ 張 ０

林０珍 楊０枝 楊０雄 龔楊０英

楊 ０ 楊０德

代 理 ⼈：陳清秀律師

許⼠宦律師

中華⺠國八⼗五年五⽉⼗七⽇

附件 ⼀：⾏ 政 法 院 判 決 八⼗五年度判字第三七八號

原 告 楊 ０ 興

張 ０ 福

龔楊０英

徐 ０ 鏛

李 ０ 萍

戴 ０ 琴

楊 ０ 枝

張 ０

陳 ０ ⽣

楊 ０ 雄

鄭 ０ 明

楊 ０ 村

⽢ ０ 麗



陳 ０ 安

林 ０ 珍

⽢ ０ 城

周 ０ 治

右⼗七⼈共同訴訟代理⼈

陳 清 秀 律師

許 ⼠ 宦 律師

被 告 桃園縣稅捐稽徵處

右當事⼈間因營業稅事件，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⺠國八⼗四年⼗

⽉⼆⼗三⽇台財訴第八四０四⼀九⼆三⼀號再訴願決定，提起⾏

政訴訟。本院判決如左：

主 文

原告之訴駁回。

事 實

緣原告於⺠國七⼗六年間，未申請營業登記，合夥在桃園縣中壢

市中央⻄路⼆段，興建中壢第○城房屋出售，未給與他⼈憑證，

逃漏營業稅，經法務部調查局北區機動⼯作組於七⼗九年七⽉五

⽇，會同台北縣稅捐稽徵處搜索查獲，被告核定其逃漏銷售額新

台幣 (以下同) ⼆五、四七⼆、０００元，依營業稅法第五⼗⼀條

第⼀款規定補徵營業稅⼀、⼆七三、六００元，並按所漏稅額處

五倍罰鍰六、三六八、０００元，另就其未依規定給與他⼈憑證

依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四條規定處以百分之五罰鍰⼀、⼆七三、六

００元，合計科處罰鍰七、六四⼀、六００元。原告不服，申請

復查，未獲變更，提起訴願、再訴願，遞遭決定駁回，遂提起⾏

政訴訟。茲摘敘兩造訴辯意旨於次：

原告起訴意旨略謂：壹、補徵營業稅部分：⼀、本件銷貨營業⼈

(出賣⼈) 為台０公司 (台０建設有限公司之簡稱) ，按營業稅法第

⼆條第⼀款規定，營業稅之納稅義務⼈為銷售貨物之「出賣⼈」

台０建設有限公司銷售並收款，有買賣契約及證⼈林０珍、楊０

德、楊０娟於調查局之筆錄可稽。⼆、依⺠法第七百條、第七百

零四條規定，財政部 (氡) 台財稅發第七０⼀四號令，隱名合夥應

以出名營業⼈為營業稅納稅義務⼈，本件原告⼗七⼈並未出名，

係隱名合夥之投資⼈，本件既由台０公司出名為營業⾏為，應以

台０公司為納稅義務⼈。三、縱認原告係⾃⼰建屋出售，財政部

六⼗五年六⽉九⽇台財稅第三六０三⼆號、七⼗三年五⽉⼆⼗八

⽇台財稅第五三八七五號函均認個⼈建屋出售所得，非營業所



得，⾄八⼗⼀年⼀⽉三⼗⼀⽇台財稅第八⼀⼀六五七九五六號函

始變更⾒解謂：「建屋出售核屬營業稅法規定應課徵營業稅之範

圍，⾃本函發布⽇起，經建築主管機關核發建造執照者，除⼟地

所有權⼈以持有⼀年以上之⾃⽤住宅⽤地，拆除改建房屋出售者

外，均應依法辦理營業登記，課徵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。」

同函釋並表⽰法令不溯既往，謂：「六、⾄本部七⼗三年五⽉⼆

⼗八⽇台財稅第五三八七五號函，有關個⼈出資建屋出售，其財

產交易所得計課綜合所得稅之規定，適⽤之範圍，⾃本函發布⽇

起，應以依本函規定免辦營業登記並免課徵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

得稅者為限。」本件事實發⽣於七⼗六年間，原告僅偶然購買系

爭⼟地建屋出售，並非「繼續反覆」從事營業活動，⾃非營利事

業，⽽其個⼈建屋出售依當時法令既屬免徵營業稅，則依法令不

溯既往原則、司法院釋字第⼆八七號解釋及八⼗⼀年⼀⽉三⼗⼀

⽇財政部函釋，不因嗣後法令解釋變更⽽受影響，原告應免徵營

業稅。貳、關於罰鍰部分：⼀、縱認本件係稅捐規避，觀諸所得

稅法第四⼗三條之⼀規定，僅⽣補稅問題，無應予處罰可⾔。

⼆、原告並無故意或過失，依司法院釋字第⼆七五號解釋，不應

處罰。三、縱認本件原告應科處罰鍰，惟未開立發票之「⾏為

罰」與漏報銷售額之「漏稅罰」係屬危害同⼀租稅債權之同⼀⾏

為之前後階段，並同以罰鍰為制裁⼿段，則科處「漏稅罰」即⾜

以達⾏政上之⽬的，⾃不應重複科處「⾏為罰」，依司法院釋字

第三三七號解釋理由，謂兩者應否併罰，乃適⽤法律上之⾒解。

⾏政法院八⼗三年度判字第⼆０三五號判決謂⾏為罰與漏稅罰不

應併罰；八⼗四年度判字第⼀⼆四九號、⼆四六四號判決理由均

以「⾏為罰與漏稅罰，其處罰之⽬的不同，處罰之要件亦異，前

者係以有此⾏為即應處罰，與後者有漏稅事實為要件者，固非必

為⼀事，然違反義務之⾏為係漏稅之先⾏階段者，如處以營業稅

法第五⼗⼀條第⼀款之漏稅罰，已⾜達成⾏政上之⽬的，則兩者

毋庸併罰，此為本院最近所持⼀致之⾒解。」故⾏為罰與漏稅罰

不應予以併罰，縱認本件有違反營業稅法之⾏為，亦應科處漏稅

罰為已⾜。請判決撤銷⼀再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等語。

被告答辯意旨略謂：⼀、本案依法務部調查局搜索查獲之帳冊、

股東分紅明細等事證及林０珍七⼗九年七⽉五⽇⾄該局認證時供

承「此皆為楊０興私⼈募股集資購買⼟地興建房屋分予股東之股

⾦資料，其中編號００八為投資中壢第○城股東名冊資料」，原

告楊０興之⼦楊０德七⼗九年七⽉六⽇在該局應訊之調查筆錄供



承「此皆為楊０興私⼈募股集資購買⼟地興建房屋後分予股東之

股⾦、股利，共包括中壢第○城……」、「楊０興在各⼯地私⼈

募股集資所興建之房屋，均使⽤台０公司名義訂約，銷售所有款

項也由台０公司⼈員代收，最後才由楊０興以私⼈⽀票按各股東

出資比例分派，其款項並未流入台０公司，故並未開立統⼀發

票」之內情，已⾜堪確認原告等⼗七⼈合夥興建系爭中壢第○城

房屋出售之事實。⼆、原告銷售系爭房屋雖以台０公司名義與各

承買⼈訂立銷售合約書，惟銷售房屋之款項則係由該公司⼈員代

收後，存入楊０興個⼈帳⼾，再由楊０興以私⼈⽀票按各股東出

資比例分派，此⼀內情業經楊０興之⼦楊０德應法務部調查局調

查時供認歷歷，並經查證屬實，原告事後推稱系爭房屋係由台０

建設有限公司銷售、收款及其即為本件隱名合夥之出名營業⼈⼄

說顯非真實，查亦與⺠法第七百零四條所規定執⾏隱名合夥事務

之出名營業⼈顯不相同，純屬卸責之詞，不⾜採據。另有關財政

部六⼗五年六⽉九⽇台財稅第三六０三⼆號、七⼗三年五⽉⼆⼗

八⽇台財稅第五三八七五號及八⼗⼀年⼀⽉三⼗⼀⽇台財稅第八

⼀⼀六五七九五六號函釋⽰規範內容，則查與本件合夥建屋銷售

應依營業稅法第⼆⼗八條規定辦理營業登記報繳營業稅之情形不

同，原告主張予以援⽤，於法不合。三、原告合夥興建房屋出

售，未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⽽營業，依法應給與他⼈憑證⽽未給

與，經被告查明屬實，據以補徵營業稅，並分別科處罰鍰，揆諸

⾸揭法條規定，並無違誤。⼜稅法上關於⾏為罰與漏稅罰屬不同

之處罰範疇，依司法院釋字第三三七號解釋，營業稅法第五⼗⼀

條乃係就漏稅⾏為所為之處罰規定，與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四條所

定⾏為罰，以依法應給與他⼈憑證⽽未給與為構成要件，不論有

無漏稅之事實，尚有不同，被告併予處罰，⾃無重複科處罰鍰之

情形。請判決駁回原告之訴等語。

理 由

按納稅義務⼈未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⽽營業者，除追繳稅款外，

按所漏稅額處五倍⾄⼆⼗倍罰鍰；⼜營利事業依法規定應給與他

⼈憑證⽽未給與者，應就其未給與憑證，經查明認定之總額，處

百分之五罰鍰，營業稅法第五⼗⼀條第⼀款、稅捐稽徵法第四⼗

四條分別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楊０興等⼗七⼈，於七⼗六年間，

未申請營業登記，合夥在桃園縣中壢市中央⻄路⼆段，興建中壢

第○城房屋出售，未給與他⼈憑證，逃漏營業稅，經法務部調查

局北區機動⼯作組，於七⼗九年七⽉五⽇，會同台北縣稅捐稽徵



處搜索查獲，扣得客⼾明細、訂屋、⼯程合約、股東認股明細股

利分配表、帳冊、合夥⼈名冊及收款紀錄等資料附原處分案可

稽，並經代理原告楊世興之林０珍、台０公司經理楊０德、會計

楊０娟等⼈供述原告等集資合夥建屋，⽽以台０公司名義訂約銷

售，所有款項由台０公司代收，最後由原告楊０興以私⼈⽀票按

各股東出資比例分派，有談話筆錄附原處分卷可查，被告認定其

違章成立，除補徵營業稅⼀、⼆七三、六００元外，並按所漏稅

額處五倍罰鍰計六、三六八、０００元，另就未依規定給與他⼈

憑證部分，處以經查明認定之總額⼆五、四七⼆、０００元百分

之五罰鍰為⼀、⼆七三、六００元，揆諸⾸揭規定，洵無違誤，

⼀再訴願決定遞予維持，均無不合。原告雖訴稱：本件營業⼈為

台０公司，應以台０公司為納稅義務⼈，縱認原告建屋出售，依

財政部六⼗五年六⽉九⽇台財稅第三六０三⼆號、七⼗三年五⽉

⼆⼗八⽇台財稅第五三八七五號函，個⼈建屋出售所得，非營業

所得，免徵營業稅；縱認本件係規避稅捐，僅⽣補稅問題，不應

處罰；縱認應處罰鍰，應科處漏稅罰為已⾜，不應併予處罰⾏為

罰云云。惟查本件依扣獲之客⼾明細、訂屋、⼯程合約、股東認

股明細股利分配表、帳冊、合夥⼈名冊、收款紀錄等資料顯⽰，

係已具營利事業型態之營業⼈，證諸原處分卷附筆錄，代理原告

楊０興之林０珍在調查局認證時供述「此皆為楊０興私⼈募股集

資購買⼟地興建房屋分予股東之股⾦資料，其中編號００八為投

資中壢第○城股東名冊資料」，原告楊０興之⼦即台０公司經理

楊０德在該局應訊之調查筆錄供承「此皆為楊０興私⼈募股集資

購買⼟地興建房屋後分予股東之股⾦、股利，共包括中壢第○

城……」、「楊０興在各⼯地私⼈募股集資所興建之房屋，均使

⽤台０公司名義訂約，銷售所有款項也由台０公司⼈員代收，最

後才由楊０興以私⼈⽀票按各股東出資比例分派，其款項並未流

入台０公司，故並未開立統⼀發票」等情甚詳，原告⼗七⼈合夥

興建系爭中壢第○城房屋出售之事實⾄堪認定，原告主張系爭房

屋係由台０公司銷售、收款及台０公司為本件隱名合夥之出名營

業⼈，與事實並不相符，亦與⺠法第七百零四條所定執⾏隱名合

夥事務之出名營業⼈顯然不同，上開主張核無可採。財政部六⼗

五年六⽉九⽇台財稅第三六０三⼆號、七⼗三年五⽉⼆⼗八⽇台

財稅第五三八七五號及八⼗⼀年⼀⽉三⼗⼀⽇台財稅第八⼀⼀六

五七九五六號函釋內容，與本件合夥建屋銷售應依營業稅法第⼆

⼗八條規定辦理營業登記報繳營業稅之情形不同，即難資為原告



有利之認定。本件屬營業稅法第五⼗⼀條第⼀款之違章，原告主

張應調整補稅即可，亦無可採，原處分與司法院釋字第⼆七五號

解釋亦不相悖。再按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四條係對營利事業依法規

定應給與他⼈憑證⽽未給與者所處之⾏為罰，營業稅法第五⼗⼀

條第⼀款係對未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⽽營業就其漏稅所處之漏稅

罰，⼆者之立法⽬的及處罰條件各不相同，不⽣法條競合之關

係，參照司法院釋字第三五六號解釋，被告分別予以處罰，要無

不合。另原告所引本院⼆⼗四年判字第七⼗⼀號判例與八⼗三年

度判字第⼆０三五號判決與本件並不相同，⾃無從比附援⽤。綜

上原告所訴各節，難認有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，爰依⾏政訴訟法第⼆⼗六條

後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華⺠國八⼗五年⼆⽉⼗五⽇

附件 ⼆：⾏ 政 法 院 判 決 八⼗四年度判字第⼀九四四號

原 告 楊 ０ 興

林 ０ 埤

張 ０ 福

⽢ ０ 城

⽢ ０ 麗

徐 ０ 鏛

李 ０ 萍

徐 ０ 道

陳 ０ 州

翁 ０ 雄

陳簡０省

潘 ０ 發

簡 ０ 坤

戴 ０ 琴

簡 ０ ⼟



張 ０

林 ０ 珍

龔楊０英

楊 ０ 枝

楊 ０ 雄

楊 ０

楊 ０ 德

共 同

訴訟代理⼈ 陳 清 秀 律師

被 告 桃園縣稅捐稽徵處

右當事⼈間因營業稅事件，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⺠國八⼗四年四

⽉⼆⼗⽇台財訴字第八四⼀八四八八六⼀號再訴願決定，提起⾏

政訴訟。本院判決如左：

主 文

再訴願決定、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處罰鍰新台幣捎仟元部分均

撤銷。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
事 實

緣原告等⼆⼗⼆⼈於⺠國七⼗八年間未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，即

於桃園縣平鎮鄉復旦路合夥興建「復○⼯業城」廠房銷售，經台

北縣稅捐稽徵處於七⼗九年七⽉五⽇會同法務部調查局搜索查獲

渠等合夥名冊、分紅明細等事證及合夥⼈楊０德、林０珍等之認

證筆錄，據以審查核計原告等逃漏系爭⼯業城銷售額為新台幣

(以下同) 三七、五四０、０００元，移由被告審理，除據以補徵

營業稅⼀、八七七、０００元外，並依營業稅法第四⼗五條規

定，以原告等未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，科處罰鍰三、０００元；

另依同法第五⼗⼀條第⼀款規定，按其所漏營業稅額處以五倍之

罰鍰計九、三八五、０００元 (計⾄百元⽌) ；暨依稅捐稽徵法第

四⼗四條規定，按其應給與他⼈憑證⽽未給與他⼈憑證⾦額處以

百分之五罰鍰計⼀、八七七、０００元，合計應處罰鍰⼀⼀、⼆

六五、０００元。原告等不服，申請復查未獲變更，經發給 (83) 

桃稅法字第⼀⼀００四四號復查決定書。繼⽽提起訴願、再訴

願，亦均遭駁回，遂提起⾏政訴訟。茲摘敘兩造訴辯意旨如次：

原告起訴意旨略謂：⼀、關於補稅部分： (⼀) 「復○⼯業城股東

⼈員名冊」中並無製表⼈或其他負責⼈或經營⼈之簽章，無製作

名義⼈，更不具備股東名冊之法律性質，不能據以認定合夥。⾄

調查局調查時，楊０興因⾝體不適委託林０珍代為應訊，筆錄中



雖提及合夥⼀事，但對於合夥之內容，合夥之⽅式以及哪些⼈為

合夥⼈，均語焉不詳，是如何憑空認定原告等⼆⼗⼆⼈為全體合

夥⼈？按原告楊０興固曾與友⼈合資購⼟地，但所有建屋或為原

告楊０興個⼈建屋出售，或他⼈建屋出售，筆錄中既未提及何處

⼯地合夥建屋，被告竟草率認定復○⼯業城為原告等⼆⼗⼆⼈之

合夥建屋出售，顯屬率斷。且復○⼯業城之起造⼈於申請時，除

林０珍、楊０雄、楊０德分別代表松０企業社、富０企業社、好

０企業社起造外，並無被告列名之其他合夥⼈為起造⼈，顯⾒列

名之合夥⼈⼤多未參與其事，益證被告認定顯與事實不符。被告

之處分⽋缺確實之證明，此已陳述如前，是原處分顯與⾏政法院

七⼗⼀年判字第⼀四五七號判例有違，⾃有違誤。 (⼆) 依財政部

八⼗⼀年四⽉⼗三⽇所頒台財稅第八⼀⼀六六三⼀八⼆號函所

⽰，營業⼈利⽤個⼈名義建屋出售者，如建造執照核發⽇係在八

⼗⼀年⼀⽉三⼗⽇之前，仍將其所得直接歸⼾課徵綜合所得稅。

查本件建築案於⺠國七⼗八年間即取得使⽤執照，退步⾔之，縱

認原告等⼆⼗⼆⼈係利⽤個⼈名義建屋，其建造執照既在⺠國八

⼗⼀年⼀⽉三⼗⽇前取得，依上開函⽰，亦以課徵個⼈綜合所得

稅為已⾜。今本件既經台北縣稅捐稽徵處核課林０珍個⼈綜合所

得稅在案，被告復予課徵營業稅，⾃與上開規定有違。 (三) 按個

⼈建屋出售所得，⾄⺠國七⼗八、九年間，⼀向均認為係個⼈財

產交易所得，⽽非營業營利所得，依法僅須繳納財產交易所得之

綜合所得稅，並不須辦理營業登記，亦毋庸繳納營業稅及營利事

業所得稅，就此財政部六⼗五年六⽉九⽇台財稅第三六０三⼆號

函即規定：「個⼈建屋出租或出售，准照台北市國稅局函建議，

將其所得直接歸⼾課徵個⼈所得稅，不必責令辦理營利事業登

記，並免課徵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。」此外財政部七⼗三年

五⽉⼆⼗八⽇台財稅第五三八七五號函釋亦明令：「個⼈興建房

屋於辦理建物總登記 (所有權第⼀次登記) 前出售部分： (⼀) 財產

交易所得歸屬年度，以房屋起造⼈變更⽇所屬年度為準，……個

⼈出資建屋出售，⽽以他⼈名義為起造⼈者，應將財產交易所得

歸併出資建屋者之所得課稅」等語，⾜資證明個⼈建屋出售，實

務上並不課徵營業稅。迨⾄八⼗⼀年⼀⽉三⼗⼀⽇財政部始以台

財稅第八⼀⼀六五七九五六號函釋變更⾒解謂：「建屋出售核屬

營業稅法規定應課徵營業稅之範圍，⾃本函發布⽇起，經建築主

管機關核發建造執照者，除⼟地所有權⼈以持有⼀年以上之⾃⽤

住宅⽤地，拆除改建房屋出售者外，均應依法辦理營業登記，課



徵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。」本件財政部函釋並表⽰法令不溯

既往，⽽謂：「六、⾄本部七⼗三年五⽉⼆⼗八⽇台財稅第五三

八七五號函，有關個⼈出資建屋出售，其財產交易所得計課綜合

所得稅之規定，適⽤之範圍，⾃本函發布⽇起，應以依本函規定

免辦營業登記並免課徵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者為限。」本件

係發⽣在財政部八⼗⼀年⼀⽉三⼗⼀⽇函釋發布之前，依當時有

效適⽤之法令狀態，個⼈建屋出售免辦營業登記並免徵營業稅，

故本件縱認是原告等⼈之建屋銷售⾏為，惟因信賴當時有效之法

令⽽以個⼈名義購買系爭⼟地並進⾏建屋出售事宜，按原告等僅

偶然購買系爭⼟地建屋出售，並非「繼續反覆」從事營業活動，

⾃非營利事業，⽽其個⼈建屋出售依當時法令既屬免徵營業稅，

則依法令不溯既往原則，⾃不因嗣後法令變更⽽受影響。故原處

分不察，遽以補徵營業稅，於法實有違誤。 (四) 本件課稅基礎，

業經台北縣稅捐稽徵處調查認定為林０珍個⼈建屋出售，核課個

⼈綜合所得稅 (財產交易所得) ，並核發稅單補繳稅款在案，此有

核定通知書上載明復旦路房屋交易所得⼆百九⼗七萬⼀千零九⼗

八元，可資證明。對同⼀標的物及事實，台北縣稅捐稽徵處既已

先前確認經營型態及主體核課確定在案，該課稅處分⾃具有⾏政

處分之公定⼒及確認效⼒，被告本應予以承認及接受。詎被告對

同⼀標的物認定不同之主體及型態，課徵不同之稅⽬，顯然有違

⾏政處分之公定⼒與確認效⼒，應予撤銷。 (五) 查本件復○⼯業

城之建屋銷售事實，早於台北縣稅捐稽徵處核課林０珍財產交易

所得稅即已存在，並已經知悉，並經該處調查完畢全部歸入林０

珍個⼈建屋銷售，⽽核課林０珍財產交易所得稅在案。故退萬步

⾔，縱認台北縣稅捐稽徵處課徵有誤，亦係因疏於調查，違反調

查義務，致未能發現上開事實所致，依稅法上之誠信原則，本件

同屬稽徵機關之被告，⾃不得出爾反爾，再以台北縣稅捐稽徵處

所扣案查得之資料，藉⼝發現新事實、證據為由，再對於稅捐義

務⼈為不利之處分。今原處分機關逕為上開處分，不僅與誠信原

則有違，更牴觸課稅處分之存續⼒。⼆、關於罰鍰部分： (⼀) 營

業稅法第⼆條第⼀款規定：「營業稅之納稅義務⼈如左：⼀、銷

售貨物或勞務之營業⼈」，故營業稅之納稅義務⼈為銷售貨物之

「出賣⼈」，⾄為明顯。如非銷售貨物之「出賣⼈」，⾃無繳納

營業稅之義務。本件銷貨營業⼈ (出賣⼈) 為訴外⼈台０建設公

司，原告未報繳營業稅，並無故意過失。 (⼆) 查本件訴外⼈台０

建設有限公司 (以下簡稱台０建設公司) (負責⼈楊０興) ，前集資



購買系爭⼟地後興建⼯廠及住宅銷售，不僅出⾯購買建屋之材

料，另出⾯委託承包商承攬挖⼟、擋⼟、安全⽀撐、混凝⼟、紮

筋、⽔電等房屋建造⼯程，再出⾯訂約出售房屋，⼜出⾯收取房

屋銷售價款，凡此⼀切房屋興建及銷售活動等交易活動，實際上

均由該公司⼀⼿包辦，則依經濟的實質的歸屬原則，其銷售貨物

⾏為⾃應歸屬於台０建設公司，亦即應就其經濟活動之實質，認

定為台０建設公司之銷售營業活動。⼜台０公司業務經理楊０德

亦於七⼗九年七⽉六⽇法務部調查局談話筆錄中供稱：「楊０興

在各⼯地私⼈集資興建房屋，與營造廠模板、挖⼟、混凝⼟、紮

筋、擋⼟等包⼯訂立之契約及購買建材等均使⽤台０公司名義訂

定合約書，是各包⼯信任本公司之信譽，故要求本公司出⾯訂

約」等語。且系爭房屋係以台０公司名義對外出售營業，其為銷

售貨物之出名營業⼈，此有左列事證可稽： 台０建設公司經理

林０珍於七⼗九年七⽉五⽇在法務部調查局談話筆錄證稱：「台

０公司約成立於⼗年前，公司主要業務為集資購買⼟地後興建⼯

廠及住宅銷售……由台０公司統籌銷售，售得款項依各股東原先

持股比例分派」、「楊０興募股集資所興建之房⼦⼤部均以台０

公司名義銷售，通常台０公司主要業務為集資購買⼟地後，再興

建⼯廠或住宅銷售。……亦由台０公司職員負責銷售，相關帳⽬

亦由台０公司職員登載」、「楊０興在各⼯地私⼈募股集資所興

建之房屋，均使⽤台０公司名義訂約銷售，所有款項也由台０公

司⼈員代收，最後才由楊０興以私⼈⽀票按各股東出資比例分

派」等語。 台０建設公司業務經理楊０德於七⼗九年七⽉六⽇

法務部調查局所作之談話筆錄供稱：「楊０興 (指台０建設公司

之負責⼈) 在各⼯地私⼈募股集資所興建之房屋，均使⽤台０公

司之名義訂約銷售，所有款項也由台０公司⼈員代收，最後才由

楊０興以私⼈⽀票按各股東出資比例分派」等語。⾜⾒本件復○

⼯業城房屋，既以台０建設公司名義對外訂約銷售並收取價款，

則其係台０建設公司之銷售貨物⾏為，⾄為明顯。 (三)本件系爭

復○⼯業城房屋之「買賣銷售」活動，在「外部關係」上，其私

法上買賣交易⾏為，係存在於「台０建設公司」與「買受⼈」之

間，原告等⼆⼗⼆個股東既未「全體出名」訂立房屋買賣契約，

⾃非系爭房屋之出賣⼈，則依上開營業稅法第⼆條第⼀款規定，

原告等⼆⼗⼆個股東即無報繳營業稅之義務，故原告等⼆⼗⼆個

股東因信賴上開「外部關係」乃是以台０建設公司名義對外訂約

銷售，並非以原告等⼆⼗⼆個股東對外訂約出售，乃未報繳營業



稅，並無任何故意過失可⾔。從⽽依釋字第⼆七五號解釋，本件

不應科處漏稅罰。 (四) 按私法⾃治、契約⾃由係契約法上之重要

原則，依該原則，契約當事⼈本得⾃由選定其所為之交易型態。

在稅捐的課徵上，⼀個法律形式如根本並非在於實現經濟上的⽬

的，或根本⽋缺合理的經濟上之理由，⽽構成法律形式之濫⽤

時，該法律⾏為或因構成稅捐規避，⽽有應予補稅之可能；反

之，若⼀法律形式的安排，符合⼀般交易常態，具有經濟活動之

合理性，非構成法律形式之濫⽤時，則該交易型態⾃屬合法，該

法律⾏為應否課稅，⾃應依相關稅法予以辦理。本件原告等就該

法律⾏為之選擇，以個⼈名義建屋出售，既符合交易常態，並具

經濟活動合理性，從⽽原告林０珍以上開法律形式據以為報繳稅

款之依據，於法並無不合，⾃非稅法上稅捐規避之情形。被告逕

認定違章⽽為補稅處罰處分，⾃為違誤。⼆、依財政部函釋，本

件營業稅應以台０公司為納稅義務⼈，原告等⼆⼗⼆⼈未報繳營

業稅，並無故意過失。「隱名合夥」之私法上交易形態以及經濟

活動類型，在稅法上，財政部亦均加以承認，並以「出名營業

⼈」為稅捐債權債務關係之主體，此有財政部 (氡) 台財稅發第七

０⼀四號令可稽：「查⺠法第七百零⼆條規定，隱名合夥⼈出

資，其財產權移屬於出名營業⼈。⼜同法第七百零四條第⼆項規

定，隱名合夥⼈，就出名營業⼈所為之⾏為，對於第三⼈不⽣權

利義務之關係，本案隱名合夥⼈依⺠法之規定，其出資財產權既

移屬於出名營業⼈，且就出名營業⼈所為之⾏為對第三⼈不⽣權

利義務⼈關係，是其投資於營利事業之盈餘分配所得應課之綜合

所得稅，⾃應併於出名⼈營業計課」 (證⼗⼆) 。⾜⾒在隱名合夥

之情形，應以「出名營業⼈」為稅捐客體之歸屬對象，亦即為營

業稅納稅義務⼈，⾄為明顯。 (⼆) ⾄於「隱名合夥⼈」，則不作

為稅捐債權債務之主體，亦即不作為違章漏稅之「納稅義務

⼈」，換⾔之，並不負擔「無限制責任」的納稅義務，⽽僅就其

「出資之限度內」負分擔損失之「有限責任」，亦即相當於⽇本

立法例之「第⼆次納稅義務⼈」(德國立法例稱為責任債務⼈) ，

其責任有其限度，此亦為財政部四⼗七台財稅發第０⼀⼆八六號

令所明⽩肯認。 (三) 查本件系爭房屋係由台０建設公司出名銷售

並收受價⾦，原告等⼆⼗⼆⼈僅係屬「隱名合夥」之投資⼈性

質，依上開法令規定，本件銷售房屋之事務，係由「出名營業

⼈」台０公司林０珍執⾏之，⾄於原告等全體隱名合夥⼈，則並

非營業稅之債權債務之主體，僅於「出資限度內」對於系爭漏稅



債務負擔責任⽽已，要不得逕⾏認定為營業稅之稅捐債務⼈，故

原告等因隱名合夥⾝分⽽未出⾯報繳營業稅，實無任何故意過失

可⾔。故縱認本件有涉嫌違章漏稅，亦不應以原告等⼆⼗⼆個隱

名合夥⼈為處罰主體，尤其原告等並無任何故意過失，依司法院

釋字第⼆七五號解釋，本件亦應屬不罰。三、退步⾔之，縱認本

件係屬稅捐規避，亦僅⽣補稅問題，尚無應予處罰可⾔，按本件

非屬稅捐規避，本不⽣補稅問題，此已詳述如前。退步⾔之，縱

認本件數⼈共同集資建屋⽽信託個⼈名義辦理登記及銷售，其所

選擇之交易⽅式涉及法律形式之濫⽤⽽構成所謂稅捐規避⾏為，

原告等因⽽應加以補稅，然稅捐規避⾏為，性質上為鑽法律漏洞

⾏為，其本⾝並不違法，並不構成逃漏稅捐⾏為，尚⽋缺處罰之

可能性，因此原則上只能補稅不罰。四、未開立發票之「⾏為

罰」與漏報銷售額之「漏稅罰」，係屬危害同⼀租稅債權之同⼀

⾏為之前後階段，既同以罰鍰為制裁⼿段，⾃不應重複科處：

(⼀) 按未開發票之「⾏為罰」與漏報銷售額之「漏稅罰」係屬危

害同⼀租稅債權之同⼀⾏為之前後階段。對於稅法上所謂「漏稅

罰」與「⾏為罰」可否併罰，業經司法院釋字第三三七號解釋認

為，此乃「法律⾒解之問題」，依⾏政法院八⼗三年度判字第⼆

０三五號判決，係採不併罰原則。另⼤法官吳庚教授亦認為，單

純⼀個違法⾏為與⼆個以上法律條文之處罰構成要件相當，即所

謂處罰競合之情形，應如何處置，向有併罰主義及吸收主義之

分。倘若處罰之性質不同，例如⼀為刑事罰⼀為⾏政罰 (秩序罰) 

或⼀為秩序罰⼀為懲戒罰時，各國立法例固多採併罰主義，我國

法制亦然；反之，處罰之性質相同，例如競合者均為刑罰或⾏政

罰則應採吸收主義，以從⼀重處斷為原則，尤其因漏稅或違反稅

法上作為或不作為義務，既均以罰鍰為制裁⼿段，更無不採吸收

主義之理由。就此依財政部於⺠國七⼗八年七⽉⼆⼗四⽇發布之

台財稅字第七八⼀⼀四八⼆三七號函，主張營業⼈之⾏為同時違

反營業稅法第五⼗⼆條及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四條者，「係屬法條

競合，可採從重處罰，不宜分別適⽤各有關法條之規定同時處

罰」，顯已不採併罰之原則，亦即主張應擇⼀從重處罰。 (⼆) ⼜

財政部稅制委員會委託城仲模教授與黃茂榮教授主持之研究計畫

所擬訂之租稅罰則建議條文草案中第⼆條著有明文。另觀之德國

租稅通則第三百七⼗九條之規定，其亦僅就違反秩序之⾏為未依

第三百七⼗八條之規定處罰者，始科處罰鍰，換⾔之，亦從⼀重

處斷。就此我國稅法學者陳敏教授亦謂此種⾏為罰與漏稅罰從⼀



重處斷之規定，縱⽋缺法律明文規定，但基於低度危害⾏為被⾼

度實害⾏為所吸收之原則，亦應作相同解釋。因此本件原告等既

已受較重之⾏為罰，⾃不宜再科予較輕之漏稅罰。今被告不察，

遽然重複科處，顯有違誤。 (三) ⼜按納稅義務⼈違反稅法上協⼒

義務，並進⽽短漏稅捐的⾏為，在現⾏稅法上，應如何處罰的問

題，除法律特別明文規定⾏為罰與漏稅罰應予併罰外，從其違反

協⼒義務⾏為的性質，稅法上所保護的法益以及比例原則等觀點

來看，應採「吸收主義」，即從⼀重科處漏稅罰，較為合理妥

當，其理由分述如左： 按違反稅法上協⼒義務的⾏為，例如未

辦理稅籍登記 (如未辦理營利事業登記) ⽽營業，未依法設帳登

載，未使⽤統⼀發票或短漏開統⼀發票的⾏為，性質上應係屬於

逃漏稅⾏為的先前階段的預備⾏為，其與漏稅⾏為彼此間的關

係，乃是違反稅捐秩序的危害⾏為 (危險⾏為) 與實害⾏為。⽽危

害⾏為與實害⾏為只要是侵害同⼀法益，⽽且其危害並未逾越實

害的範圍內，⼀般原則上認為危害⾏為相對於實害⾏為具有補充

性。亦即如其實施危險⾏為後，進⽽實施逃漏稅的實害⾏為時，

則只從重科處漏稅罰，不再就其危險⾏為科處⾏為罰。 再者，

違反稅法上義務的⼈，如基於單⼀的意思決定 (亦即概括犯意) ，

為逃漏同⼀稅捐債務⽽先後為違反義務的⾏為，例如營業⼈銷售

貨物，為逃漏營業稅之同⼀⽬的，⽽漏開發票，並進⽽短漏報銷

售額短漏營業稅時，則其雖有數個對於法律上所要求之⾏為的不

作為，但可謂係基於概括犯意為同⼀漏稅⽬的⽽實施，故在法律

上應可評價為⼀個違法⾏為，僅應受單⼀處罰，即為已⾜ (參⾒

⾏政法院⼆⼗四年判字第七⼗⼀號判例) 。 ⼜鑑於我國稅法上漏

稅罰係以短漏稅款之倍數計算罰鍰，其處罰已相當嚴厲。因此對

於違反稅法上協⼒義務進⽽短漏稅捐⾏為，如從⼀重科以稅法上

漏稅罰，應⾜以達成稅法上的⾏政⽬的，如再⼀併科處⾏為罰，

實已逾越必要程度，⽽有違⾏政法上比例原則，尤其納稅義務⼈

如僅因不諳法律或會計作業疏忽，單純因過失短漏稅款，即遭科

處鉅額漏稅罰，已嫌過重，如再併處⾏為罰，更有過份之虞。因

此從比例原則觀點⽽論，亦以採吸收主義為妥。五、為此，謹提

起⾏政訴訟，懇請 鈞院鑒核，惠賜判決將⼀再訴願決定及原處分

均予撤銷，以免冤抑等語。被告答辯意旨略謂：⼀、本案原告等

七⼗八年間未申請營業登記即合夥興建復○⼯業城廠房銷售，經

台北縣稅捐稽徵處依其會同法務部調查局搜索查獲原告⼈等合夥

興建系爭⼯業城之合夥⼈名冊、股⾦分紅明細及合夥⼈楊０德、



林０珍等認證筆錄，核計渠等逃漏銷售額三七、五四０、０００

元，案移被告審理，其未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之⾏為除依⾸揭營

業稅法第四⼗五條規定核處罰鍰三、０００元外，並依同法第五

⼗⼀條規定補徵營業稅⼀、八七七、０００元，及按所漏稅額處

五倍罰鍰九、四三五、０００元，⼜其未依規定給與他⼈憑證之

⾏為，則依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四條規定以其未依規定給與他⼈憑

證總額處以百分之五罰鍰⼀、八七七、０００元，並無不合。

⼆、按本案獲案之合夥⼈名冊及股利分紅紀錄，不僅詳載各原告

合夥之持股比例、出資額及五次分紅明細，⽽各該獲案事證並經

合夥⼈中之林０珍、楊０德及會計楊０娟等於法務部調查局之認

證筆錄中指認供承為楊０興私⼈募股集資興建系爭⼯業城之帳證

資料，是原告等⼈合夥興建系爭⼯業城廠房銷售之事實，依最⾼

法院⼗八年上字第⼀六七五號判例，洵堪認定，不容置辯。⼜本

案獲案之事證係台北縣稅捐稽徵處於七⼗九年七⽉五⽇會同法務

部調查局搜索查獲，原告等為阻卻被告依獲案之違章事證核認渠

等未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⽽合夥興建系爭⼯業城廠房銷售之逃漏

稅事實，在被告依獲案事證調查當中，即規劃由合夥⼈中之林０

珍向國、地⽅稅分署前之台北縣稅捐稽徵處⾃承系爭⼯業城廠房

為其個⼈規劃興建銷售，事後再冀圖藉該處對其已補徵綜合所得

稅︱財產交易所得之結果，對抗被告依獲案事證核認渠等違章之

事實，並主張依誠信原則應不得對其補徵本案之營業稅及違章罰

鍰，實已違反課徵稅捐之公益原則，要不⾜採。三、次查財政部

八⼗⼀年⼀⽉三⼗⼀⽇台財稅第八⼀⼀六五七九五六號函不僅釋

⽰建屋出售者，⾃該函發布⽇起經建築主管機關核發建造執照，

應依法辦理營業登記及課徵營業稅之範圍，對於該函發布⽇前，

營業⼈假借 (利⽤) 個⼈名義建屋出售者，亦釋明仍應依財政部八

⼗年七⽉⼗⽇台財稅第八０⼀⼆五０七四⼆號函規定，根據事實

認定，依法課徵營業稅並依法處罰，並非當然適⽤財政部六⼗五

年九⽉六⽇台財稅第三六０三⼆號函有關個⼈建屋出售課徵綜合

所得稅之規定。原告⼈等未予詳究，即以渠等合夥興建系爭⼯業

城廠房之建造執照係於八⼗⼀年⼀⽉三⼗⼀⽇前取得，遽予主張

本案得適⽤個⼈建屋出售課徵綜合所得稅之規定，實不⾜採。⼜

「違反稅法之處罰有因納稅義務⼈逃漏稅捐⽽予處罰者，此為漏

稅罰；有因納稅義務⼈違反稅法上之作為或不作為義務⽽處罰

者，此為⾏為罰。……⾏為罰……與逃漏稅捐之漏稅罰乃屬兩

事」，為司法院釋字第三五六號解釋所釋明，則被告就本案原告



等未辦理營業登記違反稅法上不作為之義務應受之「⾏為罰」與

未辦登記⽽營業逃漏稅應受之「漏稅罰」，分別依⾸揭規定予以

論處，於法有據，⾃無法條競合之情事。本案原告等未依規定申

請營業登記即合夥興建系爭⼯業城廠房銷售，依獲案事證，⾜堪

認定渠等違反稅法規定⽽逃漏稅之事實，渠等諉稱為鑽法漏洞之

避稅⾏為⽽⼀再藉詞興訟，委不⾜採，謹請依法駁回，以維稅政

等語。

理 由

按「在中華⺠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⼝貨物，均應依本法規

定課徵營業稅。」「將貨物之所有權移轉與他⼈，以取得代價

者，為銷售貨物。」「營業⼈有左列情形之⼀者，主管稽徵機關

得 依 照 查 得 之 資 料 ， 核 定 其 銷 售 額 及 應 納 稅 額 並 補 徵 之 ：

⼀、……三、未辦妥營業登記，即⾏開始營業，或已申請歇業仍

繼續營業，⽽未依規定申報銷售額者。」「納稅義務⼈，有左列

情形之⼀者，除追繳稅款外，按所漏稅額處五倍⾄⼆⼗倍罰鍰，

並 得 停 ⽌ 其 營 業 ： ⼀ 、 未 依 規 定 申 請 營 業 登 記 ⽽ 營 業

者。……。」分別為營業稅法第⼀條、第三條第⼀項、第四⼗三

條第⼀項第三款及第五⼗⼀條第⼀款所明定。次按「營利事業依

法規定應給與他⼈憑證⽽未給與，應⾃他⼈取得憑證⽽未取得，

或應保存憑證⽽未保存者，應就其未給與憑證、未取得憑證或未

保存憑證，經查明認定之總額，處百分之五罰鍰。」稅捐稽徵法

第四⼗四條復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等於七⼗八年間於桃園縣平鎮

鄉復０路合夥興建「復０⼯業城」廠房銷售，經台北縣稅捐稽徵

處於七⼗九年七⽉五⽇會同法務部調查局搜索查獲原告等合夥興

建系爭⼯業城之合夥⼈名冊載明出資比例，並經合夥⼈楊０德、

林０珍等分別於七⼗九年七⽉六⽇及七⼗九年七⽉五⽇接受法務

部調查局調查時說明系爭⼯業城係由楊０興募股集資購買⼟地興

建出售，售得款項依各股東原先持股比例分派等情事，有前開合

夥名冊、股利分配紀錄，及合夥⼈楊０德、林０珍於法務部調查

局所作調查筆錄等資料影本附原處分卷可稽，經核已屬具有營利

事業型態之營業⼈，惟原告等未申請營業登記及報繳營業稅，被

告乃據以審查核計原告等逃漏銷售額計三七、五四０、０００

元，補徵營業稅⼀、八七七、０００元，並以原告等「未依規定

申請營業登記⽽營業」，按其所漏營業稅額處以五倍之罰鍰計

九、三八五、０００元，及「未依規定給與他⼈憑證」，按其應

給與他⼈憑證⽽未給與他⼈憑證，經查明認定之總額處以百分之



五罰鍰計⼀、八七七、０００元，合計科處罰鍰⼀⼀、⼆六五、

０００元。揆諸⾸揭法條規定，並無不合，⼀再訴願決定遞予維

持，亦無不當。⾄原告等起訴主張各節，卷查， (⼀) 原告楊０興

為台０建設公司負責⼈，原告林０珍為該公司經理，原告楊０德

為楊０興之⼦，楊０興⼆年前中風後，該公司業務均由林０珍處

理，楊０德則進入公司學習處理業務。本件建屋⼟地係由楊０興

尋找股東以私⼈名義購買，建屋後由台０建設公司代籌銷售，售

得款項依各股東持分比例分派，本案扣押之股東名冊及股利分配

紀錄等資料均係依實際情形登載。其購地建屋出售雖間有使⽤台

０建設公司名義，但實際上為各出資股東所合夥投資，銷售款項

也係由台０建設公司⼈員代收後由楊０興以私⼈⽀票按各股東出

資比例分派，其款項並未流入公司等情，業據原告林０珍、楊０

德及台０建設公司會計楊０娟於七⼗九年七⽉五⽇、六⽇接受法

務部調查局訊問時供述綦詳。有調查筆錄及復○⼯業城股東⼈員

名冊影本附原處分卷可憑。查原告林０珍既係實際處理本件建屋

出售業務，⽽原告楊０德及會計楊０娟則為本件出⾯集資⼈楊０

興之⼦、女，渠等初供證⾔，均難認有何不實。是本件係由原告

等合夥出資購地建屋出售，事甚明顯，台０建設公司僅代建代銷

⽽已。且合夥關係之存否應以其當事⼈間有無互約出資經營共同

事業之客觀事實以為斷，⾄有無辦理共同名義之申請或登記，並

非所問。本件購地建屋出售，既係由原告等共同出資經營，並按

出資比例分配售屋款項，雖建築執照僅由原告林０珍、楊０德等

名義申請，要亦難據以否定其間合夥關係之存在。原告等以其房

屋係由台０建設公司負責建造銷售，建築執照亦非原告等全體名

義，⽽謂其間並無合夥關係云云，即不⾜取。 (⼆) ⺠法上合夥與

隱名合夥之區別，在於前者係合夥⼈全體共同經營之事業，後者

則所經營者係出名營業⼈之事業，故苟其係互約出資以營共同事

業者，則雖約定由其中⼀⼈或數⼈執⾏合夥事務，其他不執⾏合

夥事務之合夥⼈，仍屬合夥⽽非隱名合夥。本件原告等依其股東

⼈員名冊記載，各有出資之比例，且各股東按其出資比例分配售

屋價款，其共同出資經營共同事業，並分派其利益，與隱名合夥

⼈其出資財產權概歸屬於出名營業⼈之情形，尚有不同。原告等

以本件縱屬合夥型態，亦僅屬隱名合夥關係，原告等不負稅法上

之義務⼄節，亦非可採。 (三) 財政部八⼗⼀年⼀⽉三⼗⼀⽇台財

稅字第八⼀⼀六五七九五六號函，不僅係釋⽰建屋出售者，⾃該

函發布⽇起經建築主管機關核發建造執照，應依法辦理營業登記



及課徵營業稅之範圍，對該函發布⽇前，營業⼈假借 (利⽤) 個⼈

名義建屋出售者，亦釋明仍應依該部八⼗年七⽉⼗⽇台財稅字第

八０⼀⼆五０七四⼆號函，根據事實認定，依法課徵營業稅及處

罰，並非當然適⽤該部六⼗五年九⽉六⽇台財稅字第三六０三⼆

號函釋有關個⼈建屋出售課徵綜合所得稅之規定，且本件原告等

係共同出資經營共同合夥營利事業，具有營利事業型態之營業⼈

非比個⼈建屋出售情形，乃以彼等合夥建造房屋之建造執照係於

八⼗⼀年⼀⽉三⼗⼀⽇以前取得，⽽謂應適⽤前此財政部就個⼈

建屋出售僅課徵個⼈綜合所得之函釋規定云云，亦有誤會。本件

購地建屋出售既係原告等合夥經營，⾃不因案發後原告林０珍將

之歸於其個⼈交易所得，申報其個⼈綜合所得稅⽽受影響，原告

等以台北縣稅捐稽徵處既已課徵林０珍綜合所得，即具有⾏政處

分之公定⼒及確認效⼒，被告續為本件處分，有違誠信原則並牴

觸課稅處分之存續⼒云云，亦不⾜取。綜上各節，原告等合夥經

營營利事業，未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⽽為營業，依法應給與他⼈

憑證⽽未給與，經被告查明據以補徵所漏營業稅，並分別各處以

罰鍰，揆諸⾸揭法條規定，即非無據。次查關於科以⾏政罰部

分，原告指原處分分別依營業稅法第五⼗⼀條第⼀款補稅處罰，

⼜依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四條科處罰鍰，有違⼀事不⼆罰原則云

云。惟按稅法上關於⾏為罰與漏稅罰屬不同之處罰範疇，其⾏為

分別違反法令所定義務，同時觸犯此⼆者之處罰規定者，有無擇

⼀重處罰法理之適⽤，應視其是否屬同⼀⾏為及其處罰之⽬的⽽

定。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四條所定為⾏為罰，以依法應給與他⼈憑

證⽽未給與為構成要件，與營業稅法第五⼗⼀條第⼀款規定之漏

稅罰，以未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⽽營業為構成要件，⼆者性質構

成要件各別，非屬同⼀⾏為，且其處罰之⽬的各異，原告等以個

別之⾏為分別違反此兩種處罰之規定，被告併予處罰，並無違背

⼀事不⼆罰之法理，⾃無不合。原告等以併罰為不當，難謂有

理，其該部分之訴應予駁回。⾄被告另依營業稅法第四⼗五條規

定處罰鍰三千元部分，按同⼀違反義務⾏為，觸犯數處罰規定

者，並非當然併罰，已如上述，應視其是否同⼀⾏為及其處罰之

性質與⽬的，亦非不得予以吸收，採擇⼀重處罰。營業稅法第四

⼗五條前段之規定與同法第五⼗⼀條第⼀款之規定，均屬秩序罰

性質，均以未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⽽營業，為違規構成要件，第

四⼗五條前段係就未達漏稅階段之違規為處罰，第五⼗⼀條第⼀

款則係對已達漏稅階段之違規為處罰，祇依後者規定處罰鍰已⾜



達成⾏政上之⽬的者，依⼀事不⼆罰原則，即毋庸⼆者併罰，被

告指⾏政罰全不適⽤法規競合之情形，難謂有據，其併依營業稅

法第四⼗五條規定，處以罰鍰三千元部分，有違⼀事不⼆罰之原

則，此部分原處分尚⽋允當，⼀再訴願決定未予糾正，亦有未

合，原告起訴意旨執以指摘，非無理由，爰將該部⼀再訴願決定

及原處分併予撤銷，以符法制。

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⼀部有理由，⼀部無理由，爰依⾏政

訴訟法第⼆⼗六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華⺠國八⼗四年八⽉八⽇

(本聲請書其餘附件略) 




